[bookmark: _GoBack]兴山县公安局关于
《兴山县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OLE_LINK2]2026年1月12日《兴山县关于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兴政发【2026】1号）发布，该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止。因部分内容不再适应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要求，该规定已撤回。为深刻汲取省内外烟花爆竹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和减少噪音污染，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湖北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湖北省燃放烟花爆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3年备案审查意见，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2、 起草过程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审查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制定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对于销售、燃放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未作全面禁止性规定。关于全面禁售、禁燃的问题，认识上有分歧，实践中也较难执行，应当按照上位法规定的精神予以修改。2025年11月4日至26日，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各乡镇人民政府实地查看了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形成了《兴山县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征求意见稿）》，现通过网上、书面等多种方式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并报请县司法局合法性和公平竞争审查，最终形成《兴山县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送审稿）》报县政府审批。
3、 主要内容
全文共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1.总则部分：第一条至第三条，列明了制定本规定的主要法律依据、适用范围、部门职责。
2.禁止燃放区域部分：第四条至第七条，规定了禁止燃放的具体区域，禁止在燃放区域内储存、经营烟花爆竹。
3.社会责任部分：第八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和各经营单位的责任。
4.法律责任部分：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规定了违反禁止燃放规定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不履行职责需要承担的责任。
5.附则部分：第十七条规定了禁止燃放规定的有效期。
6.附表：各乡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具体区域。
4、 需要重点说明的内容
1.增加了重污染天气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主要依据：依据《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重污染天气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增加了“严格控制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防止形成烟花爆竹零售聚集市场”的规定。
主要依据：2024年11月3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433号对《湖北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84号）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明确要求。
3.对部分禁止燃放区域进行了调整。将原平水乡、建阳坪乡、高岚镇、湘坪乡、火石岭乡政府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村）集镇规划区域调出禁止燃放区域。
主要依据：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兴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工作的通告》（兴政发﹝2023﹞1号）已将原平水乡、建阳坪乡、高岚镇、湘坪乡、火石岭乡政府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村）集镇规划区域调出禁止燃放区域。
4.增加禁止燃放场所。
主要依据：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一）文物保护单位；（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六）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
5.删除了“县文明办把禁止燃放经营烟花爆竹纳入文明单位创建考核”。
主要依据：不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8月6日发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

